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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购销合同

SJKT200922002

2020-09-22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北京世纪昆态科技有限公司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本合同双
方签订后立即生效，自生效之日起，双方严格遵守并执行。
一、合同总额

产品型号 数量 单价 金额

合计（大写金额）： 玖佰陆拾 小写金额： ¥960

1、  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

二、付款方式

甲方需一次性付清货款后，由乙方发货到甲方公司所在地点，供货周期为现货，含13%增值税票。

三、服务、维修条款

1、  自发货之日起，乙方负责整机保修壹年。在维护期间，如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而发生故障，

由乙方负责维护、更换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，保修期过后只收维护成本费。
2、  乙方免费提供甲方的产品技术支持（电话技术支持）、技术培训工作。

四、不可抗拒力
   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拒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
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
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五、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

    本合同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本合
同壹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为凭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六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
2、  如本合同协商不成，双方应在供方所在的当地法院诉讼。

七、合同执行

1、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扫描及传真件有效，复印件无效。

2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昆态科技有限公司

吴远鹏

010-52892872 15230498864
sjktwyp@163.com

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16号院6号楼4
层421

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科星西路106
号院4号楼11层1114

91110106666295220C 9111 0108 0828 9019 X7

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北京西二旗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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